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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政办发〔2007〕91 号 

 

 
 

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做好施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

信息公开条例》有关工作的通知 
 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临沂高新技术

产业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各县级事业单位，

各高等院校： 

  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

将于 2008 年 5 月 1日起施行。为确保《条例》的全面、准确、

有效施行，按照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施行〈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〉准备工作的通知》（鲁政办发〔2007〕85

号）要求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做好我市政府信息公开有关工

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加强宣传教育和培训，营造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浓厚氛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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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广泛地通过政府网站、新闻媒体等多种形式，大力宣传

《条例》的立法精神、主要内容、重要意义，引导广大群众依

法有序参与政府信息公开，增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

力，营造良好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氛围。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

培训，提高对政府信息公开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，增强对政

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领导能力。要把《条例》的学习作为公务员

培训的重要内容，增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贯彻执行《条例》

的责任感和自觉性。要定期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、工

作机构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，全面提高有关人员做好政府信

息公开工作的能力和水平。 

二、落实责任，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有序进行    

    按照建立社会评议和定期考核相结合的监督考核机制的要

求，根据《临沂市政务公开工作考核和责任追究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临政办发〔2007〕90 号）的规定，定期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

进行考核，具体由各级政府办公室和监察机关负责组织。各级

保密部门负责对政府信息公开安全保密进行指导和监督。各级

政府应保障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所需正常经费。各级政府有关主

管部门（单位）要按照《条例》要求，负责推行教育、医疗卫

生、计划生育、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供热、环保、公共交通等

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工作。 

三、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和机制，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有

效开展 

各级、各部门要抓紧建立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工作机制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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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信息公开申请受理机制，规范和完善工作流程，明确责任、

程序、公开方式和时限要求。要认真抓好政府信息发布协调机

制建设，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协调进行。要建立切实可行的

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制度，明确保密检查的职责分工、审查

程序和责任追究办法。要健全政府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，

增强新闻发布的主动性和权威性。突出强化政府网站作为政府

信息公开第一平台的作用，广泛利用报刊杂志、公开栏、显示

屏、小册子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公开政府信息。抓好档案馆、公

共图书馆等场所设置政府网站公共检索点的工作。 

    四、认真编制目录和指南，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内容 

各级、各部门要按照《条例》要求，在对行使行政权力办

理的各类事项进行逐项审核，明确合法授权依据的基础上，认

真组织编制或修订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和公开指南。要按照由近

及远、递次推进的原则，逐步完善目录内容。要严格依据《保

守国家秘密法》和《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科学界定

应当公开和不能公开的政府信息。各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

部门，要结合实际，制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规范文本和信息公开

标准，指导本县区、本部门、本系统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公开

目录编制工作。 

    五、加强组织领导，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提供保障 

    市政府办公室作为全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主管部门，负

责推进、指导、协调、监督全市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各级、

各部门要明确一位负责同志具体分管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切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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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工作责任。按照《条例》规定，各县区人

民政府办公室或者由县区人民政府指定的承担政府信息公开工

作的主管部门，要切实担负起推进、指导、协调、监督本县区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职责。各级、各部门（单位）要明确政府

信息公开工作机构，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。 

要切实做好《条例》施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。各级、各部

门要按照《条例》要求，组织专门力量尽快开展工作，切实做

好各项准备工作。各县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和市政府

各部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，要在 11 月底前予以明确，并报

市政府办公室和市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（见附表）。各县区

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公开目录的编制工作，要在 2008 年 3 月中

旬前全部完成。2008 年 4 月 30 目前，要将相关内容通过政府网

站和相关政府信息查阅场所予以公布。市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将

在《条例》施行前对各县区、各部门贯彻施行《条例》准备工

作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。 

 

    附件：1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情况表 

          2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情况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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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情况表 
（各县区人民政府填报） 

 

      人民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

 姓  名 职  务 工作电话 移动电话 备注

政府分管 
负责同志 

     

主管部门
名 称 

 

部门分管 
负责同志 

     

分管科室 
名  称 

 

负责人      

联系人      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

 

本表请于 2007 年 11 月底前报市政府办公室，联系人：公佩珺、朱

建红，联系电话：81200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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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情况表 

（市政府部门、直属机构填报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

 姓  名 职  务 工作电话 移动电话 备注

部门分管 
负责同志 

     

工作机构 
名  称 

 

负责人      

联系人      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

本表请于 2007 年 11 月底前报市政府办公室，联系人：公佩珺、朱

建红，联系电话：8120002 

 
 

主题词：行政事务  政府信息△  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     

        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临沂军分区。各人民团体。            

 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2007年11月27日印发   


